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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朗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州区有机垃圾资源化综合处理中心项目

签订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近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北京朗坤生物质新能源有限公司与北京市通

州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签订了《通州区有机垃圾资源化综合处理中心项目特许经营

协议补充协议》，对原合同项目总投资、处理单价以及调价公式作出调整。

2、尽管补充协议对调整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协议双方均具备履约能力，

但协议的执行存在一定周期，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可能发生不可预计的情况或受

到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可能存在一定履约风险和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背景

2024年 5月 22日，深圳市朗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

到招标人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甲方）发来的《中标通知书》，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通州区有机垃圾

资源化综合处理中心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服务项目进展暨收到中标通知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2024年 8月 29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北京朗坤生物质新能源有限公司（乙

方）与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签订了《通州区有机垃圾资源化综合处理中

心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2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通州区有机垃圾资源化综合处理中心

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75）。

近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北京朗坤生物质新能源有限公司与北京市通州区



城市管理委员会签订了《通州区有机垃圾资源化综合处理中心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补充协议》。

二、协议变更情况及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变更后，本项目总投资 153,397.42万元，其中工程费 122,589.32万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 13,380.03 万元，预备费 10,877.55 万元，建设期利息 4,752.56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797.96万元。

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 5000万后，本项目总投资为 153,189.89 万元，其

中工程费 122,589.32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 13,380.03 万元，预备费 10,877.55

万元，建设期利息 4,546.85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796.14万元。

具体以项目竣工结算数据为准。

第一条 初始定价调整

甲乙双方确认，工程变更及取得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引起的价格调整按“恢

复经济地位原则”在本项目投标文件财务测算模型基础上重新核算，除因工程变

化引起的费用发生调整外，其他均总体保持不变。项目有机垃圾处理费初始定价

调整如表 1所示。

后续工程变更及在建设期申请到其他中央、市级或区级政府投资支持引起的

价格调整按以上原则在上一次测算单价的财务模型基础上进行核算。

表 1初始定价表

序

号
报价项目 原协议单价 工程变更后单价

工程变更基础上，取

得中央预算内投资

资金情况下单价

1 餐厨垃圾处理费单价 347.14 元/吨 301.28元/吨 284.92元/吨

2 厨余垃圾处理费单价 375.99 元/吨 366.82元/吨 363.54元/吨

3 粪便处理费单价 211.4元/吨 204.01元/吨 201.37元/吨

说明：本项目建设投资经政府方或甲方委托的第三方单位审计确认前，可暂按表中工程变更基础上，

取得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情况下单价计算垃圾处理服务费，待审计确认后，根据协议约定调整单价，已支

付的垃圾处理服务费多退少补（在下次应付垃圾处理服务费中抵扣或增补），双方互不计息。

第二条 投资变化的调价



因工程变更引起投资及价格调整，原协议 53.2.1 调价公式（1）投资变化的

调价中“经政府方或甲方委托的第三方单位审计后，如因乙方自身原因造成的实

际投资额超过中标人投标文件中的投资总额，垃圾处理费不予调整。

如出现以下情况导致的实际投资额变动，则按照本条约定的公式调整。

1）经政府方或甲方委托的第三方单位审计后，乙方实际的投资额未达到中

标人投标文件中的投资总额的 95%；

2）经政府方或甲方委托的第三方单位审计后，因政府方原因，导致乙方实

际投入的投资总额与投标报价中的投资总额偏差超过 5%；

3）经双方协商一致的其他情况。

具体调价公式如下：

P=P1（1+△I/IT×A）

P：调整后的垃圾处理费单价（元/吨）；

P1：调整前的垃圾处理费单价（元/吨），等于中标人的垃圾处理费投标单

价；

△I：实际工程费用总额比投标报价中工程费用总额增加的金额（单位：元），

如减少，△I取负值；

IT：投标文件中的工程费用总额（单位：元）。

A：调整系数，根据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的工程费用总额、处理费等参数计算”。

变更为：“经政府方或甲方委托的第三方单位审计后，如因乙方自身原因造

成的实际投资额超过 153,189.89万元，垃圾处理费不予调整。

如出现以下情况导致的实际投资额变动，则按照本条约定的公式调整。

1）经政府方或甲方委托的第三方单位审计后，乙方实际的投资额未达到

153,189.89万元的 95%；

2）经政府方或甲方委托的第三方单位审计后，因政府方原因，导致乙方实

际投入的投资总额与 153,189.89万元偏差超过 5%；

3）经双方协商一致的其他情况。

具体调价公式如下：

P=P1（1+△I/IT×A）

P：调整后的垃圾处理费单价（元/吨）；



P1：调整前的垃圾处理费单价（元/吨），等于工程变更基础上，取得中央

预算内投资资金情况下的垃圾处理费单价；

△I：实际工程费用总额比在取得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情况下投资中工程费

用总额增加的金额（单位：元），如减少，△I取负值；

IT：取得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情况下投资中的工程费用总额（单位：元）。

A：调整系数，根据《通州区有机垃圾资源化综合处理中心项目工程变更审

核论证报告》中取得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情况下投资中的工程费用总额、处理费

等参数计算”。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补充协议事项符合项目实际情况，有利于推动项目继续稳步实施，

除前述已说明的变更情况外，前期披露的其他事项均不存在重大变化。协议的顺

利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但鉴于协议金额较大，

履行期限长等不确定因素，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尚不能确

定。具体影响以实际执行情况及后续审计数据为准。

协议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协议而

对交易对手形成依赖。

四、风险提示

协议的执行存在一定周期，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可能发生不可预计的情况或

受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可能存在一定履约风险和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通州区有机垃圾资源化综合处理中心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补充协议》。

深圳市朗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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